附件4：会计师事务所比选评分标准

	项目
	评审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
	
	
	
	

	
	
	
	

	项目经验与服务能力（45分）
	相关业绩

与案例
	15
	近三年内承担过同类审计项目：

（1）近三年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类报表及税务审计项目，一个得分为5分；

（2）近三年有同类（如同行业、同规模）企业报表及税务审计项目，一个得分为5分；

（3）近三年有综合型多业务企业年度审计项目，一个得分为5分。

以上项目不得重复计算，没有则不计分。

	
	负责人

专业性
	15
	项目负责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得10分，具备相关领域5年以上工作经验得分为5分，不足5年相关领域工作经验得分为3分。

	
	团队配置
	15
	团队人员数量充足，分工明确，能满足项目需求得分为5分；团队成员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认证（如CPA、CIA、中级及以上职称等），1名成员加5分，两名成员加10分，最高加10分。

	服务方案
（40分）
	方案质量
	40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（从对采购人提供的审计目标、审计方法、风控措施、优化建议、数据保密等方面）进行综合评审：

30分：审计目标明确，符合项目要求；审计方法科学合理，可覆盖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效率和效果；风险防控措施完善，能够识别并应对潜在风险；方案具有创新性，能够提出优化建议。

25分：审计目标较明确，基本符合项目要求；审计方法可行，基本覆盖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效率和效果；具有基本的风险防控措施；方案基本可行。

10分：服务方案不完整、不可行，不满足采购需求的。

注：需包含数据安全承诺；不提供服务方案不得分。

	价格部分
（15分）
	报价
	15
	报价得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价格为评分基准价，其报价得分为满分。其他报价人的报价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报价得分=（评分基准价/报价）×报价权重×100。

备注：报价得分四舍五入后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。


